
础,是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基本保障。本院虽

然在肿瘤护理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方面进行了实践方

法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护理人员工作环

境和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临床工作和护理科研很难兼

顾好,影响肿瘤护理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外,本
院还将在高层次护理人才引进、肿瘤亚专科方向护理

人才的培养及使用、肿瘤特色护理的创新方面继续探

索实践,以助力肿瘤临床护理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

肿瘤护理学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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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责任相互保险SWOT分析*

黄贤昌1,庞庆泉1,许世华2

(右江民族医学院:1.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2.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百色
 

533000)

  [摘要] 通过SWOT分析,发现互联网为相互保险提供了发展契机,医师责任相互保险也有多元化办医

政策的支持,应尽快解决医师责任立法缺失及相互保险立法不完善等问题,建立“救助先行,责任追偿”的医疗

风险共担机制,使患者摆脱责任保险的博弈战,促进多层面医师责任保险的构建。
[关键词] 相互保险;医疗损害责任;医师责任;医师责任保险;SWOT
[中图法分类号] R19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8348(2021)18-3238-03

  2014年度国家卫计委出台《关于加强医疗责任险

工作的意见》,开始推广医疗责任保险,以医院为投保

人强制公立医院参保。但传统的医疗责任保险既不

能有效减轻医疗机构的负担,也不能对医疗纠纷的解

决发挥预期作用[1]。2015年保监会发布《相互保险组

织监管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特定区域、特
定行业、特定人群建立相互保险组织提供了法律依

据。我国优化多元办医格局下,尤需为医师执业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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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保障机制,医师责任相互保险势必成为医疗责

任保险的重要形式,本文对我国发展医师责任相互保

险进行SWOT分析,研判其运行之基础。
1 优势(strengths,S)
1.1 医疗行业特征适合相互保险

当前各地方政府基本按照“六统一”原则建立了

“调保结合”的医疗纠纷处置模式,明确统一保险方

案、统一产品责任、统一工作步骤、统一保险价格、统
一参加保险、统一调赔服务。医疗风险差异分布是相

对稳定,如口腔、康复等风险较低,而外科、妇产科等

风险较高。由保险公司确定和细分医师责任相互保

险市场实施“六统一”机制,难以满足医疗专业需求。
医师根据执业风险同质自行组建相互保险组织,排除

了保险公司的逐利机制,组织由专业的同行医师构

成,承保与理赔时最大限度消除了信息壁垒,风险识

别更加精准,有效规避逆向选择,风险的预防和处置

更加专业、有效。摊收保费制能使小规模医师责任相

互保险遍地开花,可以是同一专科内医师组成相互保

险,也可以是同一层级的医师组成相互保险,还可以

是特定区域的医师组成相互保险,从而形成层次分明

的医师责任相互保险市场,更利于政府对于高风险专

科或高风险领域的调控和扶持。
1.2 相互保险契合医疗公益性

公益性原则是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首

要原则,要求各项制度在兼顾医患利益时,必须以患

者利益为“初心”。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供给主

体主要是股份制保险公司,以追求利润为宗旨,同时

我国医改还处在回归公益性的道路上。保险公司和

医疗机构显然存在利益博弈,有悖于我国医疗卫生事

业公益性之“初心”。
相互保险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消除了资本逐利

的外部压力,专注风险预防与控制。医师既是医师责

任相互保险组织的投保人,也是保险组织的会员成

员,即保险组织的所有人,消除了供需利益博弈,契合

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医师责任相互保险也是

确保体制外行医办医实现公益性的保障性机制。
2 劣势(weaknesses,W)
2.1 相互保险组织存在劣势

首先,相互保险法人地位模糊。《办法》定义相互

保险组织时,只作适用领域的指导,未规定具体的组

织形式,也未具体规定组织性质和责任能力,组织责

任范围比较模糊。实务中相互保险以相互关系为根

基,组织形式多样,既不算合伙也不是股份制,有非营

利的特点,但并不代表其为非营利性法人,亦不适用

《民法典》中非营利性法人的规则。
其次,理论上相互保险是自行组织、自行管理的

组织,但医师高强度工作之余,难以深入组织管理,因
此,医师责任相互保险组织更容易陷入“内部人控制”
的局面,最终导致管理僵化。

2.2 医师责任相互保险缺失客观主体

2016年,“健康中国2030”提出优化多元办医格

局,将“自由执业”与“医生集团”写进了文件。多元化

行医办医是医疗体制改革实现公益性不可或缺的。
公益性决于监管机制能否纠正这些形式偏离公益性,
因此,我国优化多元办医格导向是非常正确的。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要实现公益性,必须建立明晰

的责权系统,在医疗损害责任上区分医院责任和医师

责任,体制外的医师尤需。《民法典》第1218条已然

有意区分医师责任和医院责任,但依然没有落实医师

责任,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由医院负责[2]。医师有明确

的行医自主权,其不能代表医疗机构,也不是医疗机

构的代理人,由医疗机构承担其行为法律后果,理论

非常模糊。医师责任相互保险更强调医师之间的相

互,当下医疗损害责任的立法片面强调医院责任,没
有落实医师责任,使医师责任相互保险 缺 失 法 律

主体。
3 机会(opportunities,O)
3.1 多元化办医需要相互保险支持

我国多元化办医政策引导下,个体执业、多点执

业、医生集团蓬勃发展,渐成规模。2019年10月底,
已有21.5万医生注册多点执业,比2016年增长3倍

多,目前国内已有160多个医生集团。
多元化办医下医疗责任风险呈现更多样化、更复

杂化的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医疗责任风险亟

需安排不同的风险管理方式。显然,以医院责任为基

础的“六统一”难以覆盖个体执业、多点执业、医生集

团。组织形式多样、组建机制灵活的相互保险符合多

元化办医的需求。相互保险不仅有相互分散风险的

功能,组织内部更专业的互监机制,可以纠正医师资

质的变相租借等不良现象。多元化办医格局下,相互

保险是体制外的行医办医转嫁或分散医疗责任风险

的最好选择。
3.2 “互联网+”提供发展契机

传统相互保险组织最大的劣势是发展会员受时

空限制,难成规模。互联网进入了数据共享、优化业

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的“区块链”应
用时代,“互联网+相互保险”必能使这一劣势迎刃而

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融资见长的股份制保

险陷入融资疲软的困境,相互保险就是借助“互联

网+”重新焕发活力,如支付宝推出“相互宝”数小时

就有近300万居民加入[3]。
医师责任相互保险成员群体以医师个人为主,在

医师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之下,若不依赖媒介功能强劲

的“互联网+”平台,医师责任相互保险必然难以达

成。现有的“互联网+医疗”“互联网+保险”不仅可

以为医师责任相互保险提供媒介功能,还能在此基础

上直接建立相互保险平台,“区块链”技术更是能助力

医师责任相互保险精准融合医患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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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威胁(threats,T)
  无论医师责任相互保险以什么样的方式运营,都
可能会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局面,根源在于责任保险

利益博弈的核心并不在投-保双方,而在受害人。医师

责任相互保险最大的“威胁”是患者。
4.1 医保利合压制患者利益

医患原本有着共同的目标,医师责任相互保险的

初衷应当是促进患者的利益得到及时保障,否则有悖

伦理。如果医疗损害仅仅涉及赔偿,多数的医疗机构

及医务人员无须甚至不愿通过保险转嫁责任风险。
但现实是医患纠纷常常陷入拉锯战,对双方消耗巨

大。因此,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选择医师责任相互保

险更大的愿望是将医患纠纷的处理工作转嫁给保险

组织,希望并要求保险组织的利益与医疗机构及医务

人员的利益是捆绑的。这样患方沦为“更弱者”,对医

疗机构及保险机构都极不信任,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更

加“长尾巴”。
4.2 医患利合损害保方利益

责任保险产生之初就因道德因素饱受争议,其中

“虚假的”施害方与受害方恶意通谋来损害保险方利

益就是难以消除的道德风险。虽然互联网技术使得

信息变得更加透明,但医师责任相互保险还是不可能

完全突破医学的专业问题和责任的道德问题。时下

医患矛盾依然十分严峻,医师责任相互保险又不能抑

制整体医疗纠纷的增加,甚至会刺激“缓和型医疗纠

纷”的上涨[4],如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真正的需求是

减缓纠纷,就会倚着医师责任相互保险的保障怠于抗

辩,保险方既难以突破医学专业,又无抗辩替代权,只
能吃哑巴亏,遭受经营风险,最终不再热衷医师责任

相互保险。
实务中,基于医师职业的特殊性,医师责任相互

保险恐怕也以托管模式为主,“隐性的保险方”还是存

在的,“三者博弈”并未根除,患方利益亦然是摆在医

师责任相互保险面前的第一道障碍。
5 SWOT战略选择

  通过SWOT分析,发现医师责任相互保险有内

在优势和劣势,又有政策导向的支持及“互联网+”大
环境的 机 遇,应 采 取 优 势-机 会(SO)和 劣 势-威 胁

(WT)相结合的发展战略。
5.1 SO战略

在“互联网+”推动下,积极推进体制外医师及多

点执业医师根据风险需求组建相互保险组织,由医师

协会牵头建立各类医疗专科相互保险,以参加相互保

险作为医师加入医生集团的准入条件,基层医师加入

医师责任相互保险可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等。多层

面的医师责任相互保险体系与医院责任保险共同组

成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系统,为多元化办医实现公益性

提供保障机制。
5.2 WT战略

应加快建立医师责任与医院责任共存的法制框

架,完善相互保险组织的立法,确保医师责任相互保

险拥有内在的法律属性。同时,建立“医疗责任险+
医疗意外险+医疗保障”相融合的医疗风险共担机

制,救助先行,责任追偿,确保遭受医疗损害后果的患

者能够得到及时全面的救济,摆脱责任保险的博弈

战,避免医患保利益博弈中出现“二打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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